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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議題⽇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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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
・２０１５年１１⽉，法國巴黎爆發ISIS的恐攻事件，⽽２０１６年３⽉，⽐利時布
魯塞爾也發⽣連續爆炸事件。
・根據聯合國２０１６年的報告書指出，２０１５年８⽉，ISIS可能在敘利亞使⽤過
芥⼦毒氣。

【伊朗】
・２０１６年１⽉，輸往伊朗的核能及⾶彈相關品
項，解除禁⽌出⼝措施。
・另⼀⽅⾯，３⽉中旬開始進⾏發射⾶彈實驗。

【北韓】
・２０１６年１⽉及９⽉，進⾏第四次和第五
次核⼦試爆。
・２０１６年２⽉，發射號稱「⼈⼯衛星」的⾶
⾏物。

 恐攻活動屢⾒不顯,⼤規模毀滅性武器之使⽤已是事實。
 尤其⽣化武器相對便宜且製造容易.開發⼤規模毀滅性武器所需的貨物或技術也⼤
多是通⽤品(軍⺠兩⽤)，且容易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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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企圖開發、取得、製造、持有、運輸、移轉或使⽤核武、⽣化武器及其搬運⽅式
之⾮國家主體，各簽約國應管控提供任何形式之⽀援。

 針對任何⾮國家主體企圖開發、取得、製造、持有、運輸、移轉或使⽤核武、⽣化武
器及其搬運⽅式，或企圖從事此類活動，或參與此類活動成為共犯，或援助此類
活動，或提供資⾦給此類活動，各簽約國應遵循各國程序，通過適切且有效的法
律並嚴格執法禁⽌之。

 ⽴法妥善管理出⼝、經由、轉運和再出⼝，針對有助於資⾦供應和擴散之運輸等出
⼝及轉運相關資⾦和勞務之提供進⾏管理，並確⽴最終需求者之管控，擬定相關
品項之適切且有效之防護措施，加強邊境管控，努⼒執法，確⽴國內出⼝和轉運
管控制度，重新審視並加強維持之。

聯合國安保理事會第１５４０號決議

※該決議為各簽約國應遵循之義務綱領，⽽⾮施⾏辦法，如何實施由各簽約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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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出⼝管控制度

NSG
核供應國集團

AG
澳洲集團

MTCR
⾶彈科技管制建制

WA
⽡聖納協定

管制品項  核專⽤品、技術
• 核物質
• 原⼦爐、附屬裝
置

• 重⽔、原⼦爐級
⽯墨

• 鈾濃縮、再處理
⼯廠

 核相關通⽤品、
技術

 化武
• 化學藥劑
• 化武通⽤⽣產設
備

 ⽣物武器
• ⽣物藥劑
• ⽣物武器通⽤⽣
產設備

 ⼤型⾶彈、無⼈⾶
機

 ⼩型⾶彈、無⼈⾶
機、相關材料、技
術

 武器

 通⽤品
• 尖端材料
• 材料加⼯
• 電⼦技術
• 電腦
• 通訊相關 等

創⽴年 1978年 1985年 1987年 1996年

參與國家數 ４８國 ４１國＋歐盟 ３５國 ４１國



何謂安全保障貿易管控

可轉為軍事⽤
先進貨物和技術

出⼝管控不夠
嚴格的國家

開發⼤規模毀滅性武器之國
家或恐怖組織

國家地區

第三地出⼝
⼯具機 碳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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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的貨物和技術⼀旦落⼊進⾏開發⼤規模毀滅性武器和⼀般武器的國家或恐怖
組織的⼿中，會造成國際性威脅，國際局勢動盪。

 黑名單國家或恐怖組織透過第三地出⼝或其他公司來進⾏⼤規模毀滅性武器相關
貨物與技術之採購，守法越來越⾼明。

 為了防⽌類似情況發⽣，透過國際出⼝管制建制，推動嚴格的出⼝管控，⾮參與
國亦必須根據此建制努⼒推動。



通⽤品恐轉為危險⽤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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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的出⼝貨物有可能在⽬的地轉⽤為危險⽤途

危險⽤疼 ⺠⽣⽤途

⼯具機 鈾濃縮⽤
離⼼分離機之製造 汽⾞之⽣產或切削

氰化鈉 化武原料 ⾦屬電鍍製程

過濾器 為了製造細菌武器之
細菌萃取 海⽔淡⽔化

碳纖維 ⾶彈的結構材料 ⾶機的結構材料



安全保障出⼝管控之⽇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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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於1949年制定外匯與外國貿易管理法（簡稱外匯法），依法實施安全保障
出⼝管控。

 ⽇本的製造業者經判明，以不實申請⾮法出⼝管制產品，導致拒買⽇本製產品運
動發⽣。⾮法出⼝之製造業者董事下台，股東提告，該業者蒙受極⼤損失。

 1949年 實施外匯與外國貿易法
 1952年 參與戰略性物資出⼝調整委員會（COCOM）

↓

↓
 1987年 ⽇本⼯具機⾮法出⼝⾄COCOM限制國

依據外匯法實施出⼝管控

 ⽇本失去信⽤
 製造業者董事下台
 股東代表提告

（1987年每⽇新聞晚報）



⽇本強化安全保障出⼝管控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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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之後，⽇本政府與產業界努⼒執⾏出⼝嚴格管控

重拾信賴

 政府
 強化管控體制
 加重罰則
 延⻑公訴時效
 企業內部管控制度（ICP）之普及

 產業界
 嚴格實施ICP
（包含海外辦公室在內之內部研習課程）
 ⾃發性強化措施



安全保障出⼝管控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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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確保國際社會的安全，安全保障出⼝管控⾮常重要
 若不能嚴格執⾏出⼝管控，影響所及將不只是該國，⽽是全球安保環境

 國家或企業的信⽤可因單⼀事件輕易喪失
 嚴格執⾏出⼝管控以獲取信賴，能促進企業投資，經濟得以發展。

 光有制度還不夠，必須嚴格執⾏
 有制度卻未能嚴格執⾏，跟沒有制度無異

 國家與產業界均需努⼒
 國家必須規劃具有實效的出⼝管控體制
 重點在於國家與產業界攜⼿進⾏出⼝管控
 產業界應⾃動⾃發推⾏



１．安全保障出⼝管控之重要性

２．⽇本安全保障出⼝管控制度之概要

３．因應環境變化進⾏處理

10



⽇本安全保障出⼝管控之法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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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出⼝＞ ＜技術提供＞

第４８條第１項 第２５條第１項、第３項

出⼝貿易管理令
（出⼝令）

出⼝貿易管理令
（出⼝令） 外匯令外匯令

將管制對象貨物
填寫⾄「附表第１」

將管制對象技術
填⼊「附表」

填寫管制對象
貨物之
「規格」

填⼊管制對象
技術之
「規格」

外匯及外國貿易法
（外匯法）

外匯及外國貿易法
（外匯法）

貨物等省令貨物等省令



依據外匯法擬定管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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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國際出⼝管控建制的國際共識，就極為可能運⽤於武器或⼤規模毀滅性武器
之開發等的品項進⾏管制。

 將欲出⼝之貨物或技術對照出⼝令和外匯令的品項，若有符合貨物等省令所規範
之規格者，必須取得經濟產業⼤⾂之許可。

項 國際出⼝管控建制
1 武器 WA（⽡聖鈉協定）︓武器
2

通⽤品

NSG（核供應國集團︓核能）
3

AG（澳洲集團）︓⽣化武器
3-2
4 MTCR（⾶彈科技管制建制）︓⾶彈、⽕箭
5

WA︓通⽤品、敏感品項〜
13
14 其他 WA︓軍需品（符合第１項者除外）
15 通⽤品 WA︓敏感品項
16 傳統武器、⼤規模毀滅性武器 滴⽔不漏限制

管制清單

滴⽔不漏限制



管制清單與滴⽔不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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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不在管制清單內，如有可能⽤於⼤規模毀滅性武器之開發等情況時，必須取
得經濟產業⼤⾂之許可。

外匯法 政令 管制清單 毀滅性武器等之
滴⽔不漏限制

傳統武器
滴⽔不漏

第４８條（貨物） 出⼝令 第１項〜第１５項 第１６項

第２５條（技術） 外匯令 第１項〜第１５項 第１６項
管制品項
武器、機械等通⽤品

管制品項
管制清單以外之所有品項
（⾷品、⽊材等除外）

受管制之⽬的低
全球

受管制之⽬的低
除⽩⾊名單國家以外之所有國家

⽩⾊名單國家︓嚴格實施出⼝管控之國家
阿根廷、澳洲、奧地利、⽐利時、保加利亞、加拿⼤、捷克、丹⿆、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利、愛爾蘭、義
⼤利、韓國、廬森堡、荷蘭、紐⻄蘭、挪威、波蘭、葡萄⽛、⻄班⽛、瑞典、瑞⼠、英國、美國



【參考】⽇本管制清單與歐盟管制編號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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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保障貿易資訊中⼼（CISTEC）依據⽇本管制清單與歐盟管制編號作成。
（只有⽇⽂）

http://www.cistec.or.jp/service/eu_taihi.xls



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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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須負該⾮判定（判斷出⼝品項是否為法令所規範者）之責。判定結果若為
管制清單品項，則須提出經濟產業⼤⾂許可申請。

 經濟產業省就許可申請確認最終⽤途和最終使⽤者等，判斷許可與否。申請出⼝
許可時，可能會有附帶條件。

事前諮詢 出⼝許可申請 許可／不許可 申請⼈進⾏報
告

附加條件

未滿９０天



（１）取得最終⽤途切結書

出⼝許可之申請者須從最終需求要者處取得載明下述内容之最終⽤途切結書。

「最終需求者不會將貨物等再出⼝。⾮不得已必須再出⼝時，必須由有提出義務的出⼝⼈向經濟産業省取得
事前同意。」

（２）許可的附帶條件

取得出⼝許可的附帶條件如下。

「最終需求者若要求代為辦理再出⼝事前同意之相關⼿續時，應盡速向經濟産業省辦理事前同意⼿續。」

出⼝後再出⼝等之處理
 ⼤規模毀滅性武器有關之國際協議（ＮＳＧ、ＡＧ及ＭＴＣＲ）中,為了避免在第三國被使⽤
於危險⽤途,在國内法令和習慣範圍内的前提下，規範再出⼝時之處理⽅式（要不要再出⼝，
均應取得出⼝⼈的事前同意）。

 在⽇本,基於上述國際協議，處理⽅式有以下兩種:①出⼝⼈向最終需求者取得表⽰不會再出
⼝的最終⽤途切結書， ②若要再出⼝時， 許可的附帶條件為取得經濟産業省的事前同意。

 出⼝⼈若違反上述出⼝許可條件的話,依據外匯為法第７３條，處以１０萬⽇圓以下之罰鍰
（2017年10⽉1⽇以後改為100萬⽇圓以下之罰款）。

 此外，最終需求者的切結事項中若有不實之聲明等時，將使得經濟産業省對該最終需求者之
審査⽅針產⽣負⾯影響。

 還有，在全球都很重視安全保障出⼝管控的氛圍下，⼀旦涉⼊違法出⼝、再出⼝的時候，可
能會造成因企業形象惡化⽽導致業務損失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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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許可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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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交易之出⼝許可單次許可

多次許可 ３年為期，多次交易有效
出⼝⼈⾃主進⾏出⼝管控為前提

針對敏感度較低之貨物或技術品項，以輸往⽩⾊名單國家為限，就特定
⽬的地與品項之組合，給予出⼝的多次許可⼀般多次許可

針對敏感度較低之貨物或技術品項，包含⾮⽩⾊名單國家在內之特定⽬
的地與品項之組合，給予出⼝的多次許可
→條件為公司須有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ICP）和接受事前檢查

特別⼀般多次許可

對維持持續性交易關係之同⼀對象給予出⼝多次許可
→條件為公司須有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ICP）和接受事前檢查特定多次許可

出⼝⾄企業海外⼦公司之特定品項給予多次許可
→條件為公司須有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ICP）和接受事前檢查特定⼦公司多次許可



國別刊登
企業、組織數

國 名 刊登數

阿富汗 ２

阿拉伯聯合⼤公國 ７

以⾊列 ２

伊朗 ２０６

印度 ４

埃及 １

北韓 １４２

敘利亞 ２０

台灣 １

中國 ５３

巴基斯坦 ３７

⾹港 ３

黎巴嫩 ３

合 計 ４８１

～

Ｎｏ
．

國家名稱、地區
名稱

Country or Region

企業名稱、組織名稱
Company or Organization

別名
Also Known As

危險分類Type 
of WMD

1

阿富汗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Al Qa'ida/Islamic Army

・Al Qaeda
・Islamic Salvation Foundation
・The Base
・The Group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oly Sites
・The Islamic Army for the 
Liberation of Holy Places
・The World Islamic Front for 
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
・Usama Bin Laden Network
・Usama Bin Laden Organisation

化學
C

2

阿富汗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巴基斯坦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Ummah Tameer E-Nau (UTN)
核
N

480

黎巴嫩
Republic of 
Lebanon

Shadi for Cars Trading

⽣物、化學、
⾶彈
B,C,M

481

黎巴嫩
Republic of 
Lebanon

Technolab ・Techno Lab

⽣物、化學、
⾶彈
B,C,M

【參考】外國使⽤者清單（２０１７年５⽉２４⽇修訂）
 經濟產業省公佈「外國使⽤者清單」，

其中刊登了可能參與⼤規模毀滅性武
器之開發的企業或組織名稱。

 被刊登之企業等欲出⼝時，除⾮出⼝
品項不會被⽤於⼤規模毀滅性武器開
發之事實⾮常明確，否則須取得經濟
產業⼤⾂之許可。

 清單每年更新，須確認最新資訊以進
⾏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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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時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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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取得許可便出⼝或提供管制對象之貨物或技術，依法得進⾏裁罰。

註）主動申報違反⾏為時，可考量減輕其處罰。
除了連帶公佈之⾏政裁罰、警告之外，也有提交以防⽌再犯為重點之過程報告（原則上不公佈）等處理⽅式。

 組織形象惡化
 社會⼒量的制裁
 股東代表提告 等

・ 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
・ １千萬⽇圓以下罰款

若該違反⾏為標的物價格之５倍超過１千萬⽇圓時，罰款
則為該價格之５倍以下。

刑事罰

經濟產業省對
違反企業提出警告

・ ３年以內禁⽌貨物出⼝或技術提供
⾏政裁罰

最多
法律以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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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安全保障出⼝管控制度之概要

３．因應環境變化進⾏處理

20



機械技術之違法出⼝和違反制裁北韓等情況層出不窮

⾏政處分
期限

進出⼝別
（貨物） ⽬的地 罰款 禁⽌進出⼝期間 備註

２０１５
年６⽉

【出⼝】
碳纖維

中國 １百萬⽇圓 ４個⽉內禁⽌所有貨物向
任何地區出⼝

經由韓國

２０１６
年７⽉

【出⼝】
廚房⽤品
⽇⽤品等

北韓 ３百萬⽇圓 ７個⽉內禁⽌所有貨物向
任何地區出⼝

經新加坡

２０１６
年９⽉

【出⼝】
桌球⽤品

北韓 ５百萬⽇圓 ７個⽉內禁⽌所有貨物向
任何地區出⼝

經⾹港

２０１６
年１１⽉

【進⼝】
北韓產
⽣⾹菇

⽇本 ２百萬⽇圓 ８個⽉內禁⽌所有貨物⾃
任何地區進⼝

經中國（上海、瀋陽、哈
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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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之罰則（２０１７年修法）
 未取得許可便出⼝或提供管制對象之貨物或技術，依法得進⾏裁罰。
 ２０１７年修法時，讓處罰⽅式可以選擇法⼈重課或滑動規定（價格之５倍），
藉以徹底強化對貨物違法出⼝和技術違法交易之遏制效果。

 此外，違反出⼝許可及技術交易許可附帶條件時之罰鍰也明訂其罰則。

對象
違反進出⼝、技術交易規範

⼤規模毀滅性武器相關 傳統武器相關 其他

修法前 個⼈
法⼈

１千萬⽇圓
或

出⼝價格之５倍

７百萬⽇圓
或

出⼝價格之５倍

５百萬⽇圓
或

出⼝價格之５倍

個⼈
３千萬⽇圓

或
出⼝價格之５倍

２千萬⽇圓
或

出⼝價格之５倍

１千萬⽇圓
或

出⼝價格之５倍

法⼈
１０億⽇圓

或
出⼝價格之５倍

７億⽇圓
或

出⼝價格之５倍

５億⽇圓
或

出⼝價格之５倍

修法後



 為了減少禁⽌進出⼝措施的違反⾏為，提升⽇本特有的遏⽌效果，針對
違反該禁⽌進出⼝措施者，提⾼其⾏政裁罰期限之上限。

⼤規模毀滅性武器相關

傳統武器相關
違反出⼝

其他違反進出⼝之情況
＜違反華盛頓公約（動植物）、
巴塞爾協議（廢棄物）等＞

＜違反⽇本特有之禁⽌進出⼝規範
（⽬前只有北韓）＞

禁⽌出⼝期限

禁⽌
進出⼝期限

禁⽌
進出⼝期限

本次修法中
提⾼為２年

１年 ３年

○⽤以開發核武之測定裝
置流出⾄利⽐亞

○進⼝瀕臨滅絕物種
○出⼝事業廢棄物

○進⼝北韓產⾹菇等
（過去５年內
違反件數︓１８件）

＜違反案例＞

強化違反時之⾏政裁罰（２０１７年修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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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為了因應業者利⽤其他公司來規避禁⽌進出⼝命令，設⽴新制，得命令
業者相關⼈員禁⽌其就任其他公司之董事等職務。

② 賦予對仲介業者等相關單位之搜查權限。
③ 違反許可條件時之罰鍰，明訂其罰則。（有期徒刑３年，罰款１百萬⽇圓或出⼝價格之５倍）

強化違反時之⾏政裁罰（２０１７年修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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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塑膠出⼝

廢塑膠
出⼝

①利⽤新公司
規避裁罰

②教唆
Ｙ公司
※兩家公司之
經營者相同

X公司

⾏政裁罰
（禁⽌出⼝）

申請
出⼝許可

經濟產業省

仲介⼈

碳纖維

出⼝
③再出⼝

（違反許可條件）

（Ａ國）
Ｂ公司

（觀察名單國家）



管制對象 負責省廳 現⾏主要措施

物流 出⼝
經濟產業省

禁⽌所有品項出⼝⾄北韓（⾃２００９年起）
※根據聯合國安保理事會決議，⾃２００６年開始⼤規模毀滅性武器相關物資和奢侈品的禁⽌
出⼝措施

禁⽌⾃北韓進⼝所有品項（⾃２００６年起）進⼝

⾦流

⽀付等
財務省

（與貿易有關者
經濟產業省）

針對與北韓核武及⾶彈計畫有關之團體或個⼈禁⽌其資⾦移轉

原則上禁⽌對北韓匯款（⼈道⽬的者除外）
禁⽌以捐助北韓核武相關計畫活動為⽬的之匯款、

收款和資⾦交易
攜出現⾦等 財務省 以北韓為⽬的地之現⾦攜出申報（１０萬⽇圓以上）

⾦融機構等 財務省 原則上全⾯禁⽌⽇本⾦融機構等在北韓開設分⾏，反之亦然

⼈流
限制⼊境⽇本 法務省

原則上禁⽌北韓籍⼈⼠⼊境⽇本
為反對北韓措施之外籍船員、旅⽇外國⼈，

原則上不准其再⼊境等

從⽇本前往北韓 外務省 對從⽇本前往北韓者進⾏道德勸說

運輸、交通⽅式
國⼟交通省

禁⽌包機⾃北韓進⼊⽇本
禁⽌北韓籍船隻、

停靠北韓之所有船隻及與制裁對象有關之船隻⼊港

貨物檢查 針對可能轉運聯合國制裁的北韓
進出⼝貨物之船隻進⾏貨物檢查

⽇本對北韓之主要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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